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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投資人「掛單取消」之行為，甚至動輒電詢證券公司營業員關切投資人買賣股票之標的，已與政

府鼓勵投資人對台股建立信心之目的有違。所提質詢，經交據金管會查復如下： 

一、金管會一向尊重市場機制，對於投資人委託買賣股票價格及張數等，均由投資人自行決定，對

於股票價格之漲跌，取決於市場之供需關係。 

二、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係依其所訂市場監視制度

辦法，對有價證券之交易異常行為執行監視查核，對投資人是否涉有違反股價操縱規定之認

定均審慎依規定辦理，當投資人之交易行為確有達到相當影響市場交易秩序之不法情事時，

方移送檢調單位處理，其辦理過程亦須依法行政。 

（三十五）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502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4-57） 

黃委員質詢就國防事務的問題，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 

一、司法院釋字第 727 號解釋認為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22 條並無違憲，惟就不同意改建眷戶

將全面喪失原眷戶權益，似較違占建戶更為不利等問題，要求國防部通盤檢討改進。經檢討

，國防部擬以修正法規及行政規則以為因應： 

(一)修正「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22 條： 

司法院釋字第 727 號解釋指出，按期搬遷之違占建戶尚且可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23 條規定領取拆遷補償款，而不同意改建眷戶竟付之闕如乙節。國防部刻正分級分類統

計不同意改建戶之類型及處理階段，研擬修正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22 條之規定，給

予不同意改建眷戶拆遷補償款；另就補償方式、時機、標準及是否有助於立法目的之達

成等整體通盤考量，後續將邀集行政院各相關部會研訂後，依法制作業程序辦理。 

(二)修正「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原眷戶具特殊需要者領取輔助購宅款發給作業規定」： 

受限資力而無力承購住宅之原眷戶，就其承購住宅所應負擔之自備款，國軍老舊眷村改

建條例施行細則第 9 條已提供其房地總價與輔助購宅款之差額，額度一百萬元內之低利

優惠貸款；如眷戶確實無力負擔貸款，亦可依據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21 條規定選擇

領取輔助購宅款後搬遷。另國防部前於 99 年 3 月 23 日訂定「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原眷戶

具特殊需要者領取輔助購宅款發給作業規定」，對於原選擇承購住宅之原眷戶或權益承

受人，如因情事變更致無力負擔自備款、貸款而無法承購住宅者，則可申請改為領取全

部之輔助購宅款；惟為因應本號大法官解釋，國防部亦將研議修正「國軍老舊眷村改建

原眷戶具特殊需要者領取輔助購宅款發給作業規定」，檢討酌予放寬變更選項之條件。 

二、高雄市左營區埤北里長山八島居民使用營地問題： 

(一)有關高雄市左營區埤北里長山八島居民目前使用土地，係國防部軍備局列管「外興隆營

地」坐落高雄市左營區興隆段 18-1 地號等 68 筆土地，面積 10.5679 公頃，使用分區為公

園用地、道路用地及住宅區等，現況為民眾及部分既成公共設施使用，軍備局所屬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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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營處業已完成住用戶資料蒐整（合計 510 戶）。 

(二)案內營地係民眾無權使用，經國防部檢討已無運用計畫，依法應完成排除或現況（82 年

7 月 21 日前使用者）移交國產署接管；惟因故未辦理移交，現由國防部軍備局所屬南部

工營處依權責派員巡管，避免新增擴大使用情事。 

（三十六）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要求公家機關及民營企業應同步實施

週休二日，讓全國民眾放假一致化，避免放假有一國兩制的情

形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500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4-30） 

有關盧委員秀燕就「要求公家機關及民營企業應同步實施週休二日，讓全國民眾放假一致化

，避免放假有一國兩制的情形」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勞動部查復如下： 

有鑑於國際勞工公約及各國法定工時多採每週 40 小時之規範，加上我國法定正常工時自 90

年起由每週 48 小時修正為每 2 週 84 小時迄今已十餘年，隨著生產方式改變，生產力提升，已創造

縮減法定工時之空間；又公務機關早已實施每週正常工時 40 小時，社會迭有能縮短勞工法定正常

工時之期待與建議。 

本部積極研議推動縮減法定正常工時，103 年已密集與勞雇團體合辦座談會，並於 103 年 12

月 30 日將「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陳報行政院審查。修正重點包括縮減法定正常工時為

每週 40 小時，適度放寬每月延長工作時間至 60 小時；提高出勤紀錄之保存年限至 5 年及罰鍰金額

改處新台幣 9 萬元至 45 萬元；增訂延長工時及休假日出勤得選擇補休之相關規定等。 

行政院已於 104 年 2 月 3 日召開第 1 次審查會，多數條文已審查通過，僅就法定正常工時上

限究應以「每週 40 小時」或「每兩週 80 小時」規範，以及「加班時數應否由 46 小時提高為 60 小

時」，尚待進一步溝通。本部將於近期內尋求勞雇雙方及相關機關之共識，順利通過修法草案，並

儘速將修正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 

（三十七）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遷

調及介聘辦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501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4-42） 

林委員國正就「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遷調及介聘辦法」相關規定疑義所提質詢

，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國中小教師於學校任教 1 年或 2 年，便申請介聘至他校，影響學校校務運作及學生學習連貫性

，爰本部在兼顧教師介聘權益、衡酌學校穩定性及學生受教權之公益性目的下修正本辦法，

並於本年 2 月 24 日修正發布本辦法第 12 條序文有關「國民中、小學現職教師，除離島建設

條例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另有規定外，應在同一學校實際服務滿 6 學期以


